附件1
2023届本科毕业生档案材料收集范围及归档材料领取、档案移交
时间安排表
	收集材料名称
	材料发放单位
	备注

	本科生档案袋（含毕业生原已建档的档案）
	档案馆学生档案室（雁山校区图书馆东北角9楼档案馆学生档案室913、922）
	

	学生学习成绩卡
	教务处学籍科
	

	教育实习评价表
	各学院教学秘书处
	师范生

	专业实习评价表
	各学院教学秘书处
	非师范生

	高校毕业生登记表
	就业指导中心
	

	已发展党员材料
	各学院党委
	到组织部领取党员档案袋密封盖章移交

	健康卡
	校医院保健科
	

	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
	高师培训中心
	

	奖惩材料
	学工部资助中心
	

	助学贷款材料
	学工部资助中心
	


备注：1、根据国办发〔2022〕13号文件第十条：“稳妥有序推动取消就业报到证。从2023年起，……就业报到证不再作为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、落户、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。”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毕业生档案袋领取时间：6月6-8日。整理好的毕业生档案袋，以学院（部）为单位统一向学生档案室移交时间：6月21-28日。
3、实习评价表（含教育、专业）、高校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做毕业归档存个人档案，另一份交档案馆806综合档案室刘老师，同时提交实习评价表、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汇总表纸质版、电子版各一份（发送到365558653@qq.com）。
广西师范大学（            ）学院2023届全日制普通本科
《实习评定表》/《高校毕业生登记表》移交单
辅导员: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移交时间: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专业
	页码
	备注

	
	
	
	
	不填
	



